
熱心幫找工作 輔導會就業媒合強強滾
訊息快遞

中華民國一○五年四月六日 星期三

就養服務

輔導會各榮家歡迎符合

資格之榮民申請入住

板橋榮家

★新北市板橋區

大觀路 2段 32 號

☆ TEL:02-22755157

臺北榮家

★新北市三峽區

白雞路 127 號

☆ TEL:02-26731201

桃園榮家

★桃園市八德區

興豐路 1217 號

☆ TEL:03-3681140

八德榮家

★桃園市八德區

榮興路 1100 號

☆ TEL:03-3651285

新竹榮家

★新竹市崧嶺路

57 巷 41 號

☆ TEL:03-5213292

中彰榮家

★彰化市桃源里

公園路二段 301 號

☆ TEL:04-7222187

彰化榮家

★彰化縣田中鎮

中南路二段 421 號

☆ TEL:04-8747647

雲林榮家

★雲林縣斗六市

榮譽路 160 號

☆ TEL:05-5324100

白河榮家

★臺南市白河區

仙草里仙草 63 號

☆ TEL:06-6852164

佳里榮家

★臺南市七股區

三股里 147 號

☆ TEL:06-7880664

臺南榮家

★臺南市崇明路 190 號

☆ TEL:06-2690418

高雄榮家

★高雄市楠梓區

加昌路 631 號

☆ TEL:07-3652828

岡山榮家

★高雄市燕巢區

成功路 1號

☆ TEL:07-6161214

屏東榮家

★屏東縣內埔鄉

建興村 100 號

☆ TEL:08-7701621

花蓮榮家

★花蓮市府前路 29 號

☆ TEL:03-8223111

馬蘭榮家

★臺東市更生路

1010 號

☆ TEL:089-222417

「廣植福田」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

基金會捐贈專戶

☆戶名：財團法人榮

民榮眷基金會

★銀行：

合作金庫銀行

─光復南路分行

銀行捐款帳號：

5078-717-626-734

☆郵局：

中華郵政

─永吉分局

5008-2111

【
本
刊
訊
】
為
增
進
榮
民
眷
及
屆

退
官
士
兵
就
業
機
會
，
並
協
助
企
業
延

攬
優
秀
人
才
，
基
隆
市
、
新
北
市
、
桃

園
市
、
新
竹
、
彰
化
縣
、
南
投
縣
、
宜

蘭
縣
、
屏
東
縣
、
澎
湖
縣
等
榮
服
處
，

日
前
分
別
舉
辦
就
業
媒
合
活
動
。
各
榮

服
處
均
於
活
動
會
場
設
立
服
務
臺
，
協

助
求
職
榮
民
眷
及
屆
退
官
士
兵
填
寫

履
歷
、
陪
同
面
試
，
並
設
置
職
涯
諮
詢

專
區
，
前
往
諮
詢
的
求
職
者
多
表
示
很

有
幫
助
。

宜
蘭
縣
榮
服
處
︱
與
宜
蘭
縣
政
府

聯
合
舉
辦
徵
才
活
動
，
五
十
二
家
廠
商

參
與
徵
才
，
釋
出
一
千
三
百
四
十
七
個

就
業
機
會
。
從
前
端
的
職
業
適
性
診

斷
分
析
，
到
後
端
的
就
業
媒
合
，
榮
服

處
提
供
全
面
性
服
務
，
更
安
排
人
員

手
舉
「
有
問
題
請
找
我
」
標
示
牌
，
主

動
協
助
求
職
者
。

基
隆
市
榮
服
處
︱
日
前
與
勞
動
部

基
隆
就
業
中
心
聯
合
舉
辦
二○

一
六

「
大
基
隆
地
區
就
業
博
覽
會
」
，
有

三
十
四
家
知
名
企
業
提
供
九
百
個
工

作
機
會
，
吸
引
榮
民
眷
、
屆
退
官
士
兵

及
一
般
民
眾
計
九
百
二
十
六
人
參
加
，

初
次
媒
合
成
功
三
百
六
十
一
人
，
其
中

包
括
榮
民
眷
二
十
六
人
。

新
北
市
榮
服
處
︱
日
前
假
樹
林
區

公
所
舉
辦
就
業
媒
合
活
動
，
邀
請
台

盟
電
子
、
統
一
武
藏
野
及
台
旺
貿
易
等

三
十
家
在
地
優
質
企
業
參
與
徵
才
，
釋

出
千
餘
工
作
機
會
。
榮
服
處
規
劃
榮
民

驗
光
配
鏡
、
手
杖
申
請
、
權
益
諮
詢
，

進
修
補
助
、
就
養
申
請
等
收
件
服
務
。

此
外
，
為
服
務
中
高
齡
求
職
、
轉
職
榮

民
眷
，
邀
請
勞
動
部
「
銀
髮
人
才
資
源

中
心
」
專
人
進
行
就
業
諮
詢
服
務
與

相
關
資
源
介
紹
。
當
天
約
兩
百
餘
人

到
場
求
職
，
初
估
媒
合
率
約
三
成
六
。

桃
園
市
榮
服
處
︱
日
前
與
桃
園
市

政
府
就
業
服
務
處
，
假
中
壢
區
公
所

禮
堂
聯
合
辦
理
徵

才
活
動
，
提
供
超
過

一
千
五
百
多
個
工
作

職
缺
。
現
場
求
職
者

約
有
五
百
人
，
榮
民

眷
約
佔
一
成
。
榮
服

處
服
務
人
員
現
場

向
設
攤
廠
商
，
宣

導
「
進
用
志
願
役
退

除
役
軍
人
獎
勵
辦

法
」
，
說
明
進
用
達

一
定
比
率
，
經
評
選

符
合
獎
勵
條
件
者
，

將
發
給
獎
勵
金
。

新
竹
榮
服
處
︱
日

前
與
新
竹
市
政
府
、

新
竹
就
業
中
心
於

新
竹
科
學
園
區
活

動
中
心
，
共
同
舉
辦

「
新
竹
科
技
業
聯
合
徵
才
活
動
」
，
邀

請
台
積
電
、
聯
華
電
等
三
十
二
家
知
名

企
業
，
釋
出
超
過
一
千
五
百
個
工
作
機

會
。
當
天
約
有
七
百
餘
人
到
場
求
職
，

初
估
媒
合
率
近
五
成
。

彰
化
縣
榮
服
處
︱
與
彰
化
縣
政
府

聯
合
舉
辦
二○

一
六
「
職
場
好
幸
福
、

就
業
猴
塞
雷
」
就
業
博
覽
會
，
參
與

徵
才
的
有
科
技
、
傳
產
、
醫
療
及
服
務

業
等
八
十
家
知
名
企
業
，
釋
出
超
過

一
千
七
百
個
工
作
機
會
。

南
投
縣
榮
服
處
︱
日
前
與
南
投
就

業
中
心
共
同
舉
辦
「
二○

一
六
聯
合
徵

才
活
動
暨
雇
主
說
明
會
」
。
邀
請
圖

騰
包
裝
、
中
衛
科
技
、
興
霖
食
品
等

二
十
五
家
知
名
企
業
，
釋
出
超
過
三
百

個
工
作
機
會
。

花
蓮
縣
榮
服
處
︱
結
合
花
蓮
縣
政
府

及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北
基
宜
花
金
馬
分
署

花
蓮
就
業
中
心
、
玉
里
就
業
中
心
等
單

位
，
共
同
舉
辦
就
業
媒
合
活
動
，
邀
請

四
十
家
包
括
觀
光
旅
宿
業
、
銷
售
服
務

業
、
勞
動
力
支
援
業
、
製
造
業
、
石
材

業
、
電
力
工
程
業
、
國
防
事
業
、
電
子

業
等
廠
商
，
提
供
超
過
八
百
五
十
個
職

缺
。
處
長
李
元
威
親
自
拜
訪
廠
商
，
鼓

勵
進
用
退
除
役
官
士
兵
。

屏
東
榮
服
處
︱
與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高

屏
澎
東
分
署
及
屏
東
縣
政
府
，
共
同
舉

辦
就
業
博
覽
會
，
計
三
千
餘
人
參
加
，

太
平
洋
百
貨
公
司
等
一
百
家
廠
商
現
場

徵
才
，
釋
出
兩
千
多
個
工
作
機
會
。

澎
湖
縣
榮
服
處
︱
與
澎
湖
就
業
服

務
中
心
共
同
舉
辦
「
一○

五
年
澎
湖

地
區
現
場
徵
才
活
動
」
，
邀
請
百
世

多
麗
、
喜
來
登
酒
店
、
元
泰
大
飯
店

等
二
十
六
家
知
名
企
業
，
釋
出
超
過

一
百
五
十
個
工
作
機
會
。
榮
服
處
長

韓
忠
義
勉
勵
工
作
人
員
辛
勞
，
並
拜

訪
求
才
廠
商
，
建
請
多
多
進
用
退
役

軍
人
。

榮民身心障礙重建及醫療輔具補助項目

項 目 辦理方式 申請資格
申請間隔

年限
應備文件（資料） 受理機構 備　註

助 聽 器

酌配或現金
補助
（補助金額
依當年度採
購金額）

領有榮民證或
義士證之聽障
人員（聽障
經醫師鑑定證
明聽力損失在
45dB 以上，
110dB 以下
者）

三年

一、榮民證或義士證正、反面影本。
二、西醫健保合約醫療院所三個月
      內診斷證明書正本或效期內之
      身心障礙證明正本。
三、聽力圖（表）。

榮民服務
處、榮譽國
民之家

一、雙耳聽力損失在四十五 dB 至一百一十 dB 之間得補助二只，每三年申請一次。如
      僅一耳聽力損失在四十五 dB 至一百一十 dB 之間，僅能申請一耳補助。
二、申請現金補助者，補助金額依本會當年度採購金額為限，榮民自行購買助聽器後，檢
      附當年度二或三聯式之發票正本(須具買受人姓名、品項須為助聽器)及應備文件申請。
三、聽力圖（表）主要在依個人聽損程度調整數位助聽器，申請時需檢附醫療院所開具
      日起三個月內聽力圖（表）。
四、身心障礙證明正本驗畢歸還。由受理單位影印乙份並註明與正本相符留存。
五、申請後由合約廠商配發或至合約廠商服務據點領取 ( 助聽器服務據點請洽各縣市榮
      服處或至本會網站查詢：主要服務 \ 就醫服務 \ 身障輔具輔助 )。

眼 鏡 酌配

領有榮民證或
義士證之視力
衰退至一百度
以上人員

二年
一、榮民證或義士證正、反面影本。
二、驗光單正本 ( 具申請人姓名，
      自開具日起三個月內之期限)。

榮民服務
處、榮譽國
民之家

申請後由本會合約廠商配發或至合約廠商服務據點領取。( 配鏡服務據點請洽各縣市榮
服處或至本會網站查詢：主要服務 \ 就醫服務 \ 身障輔具輔助 )

義 眼 酌配單眼

領有榮民證或
義士證之視障
人員（單目盲
者）

二年

一、榮民證或義士證正、反面影本。
二、西醫健保合約醫療院所三個月
      內診斷證明書正本或效期內之
      身心障礙證明正本。

榮民服務
處、榮譽國
民之家

一、身心障礙證明正本驗畢歸還。由受理單位影印乙份並註明與正本相符留存。
二、本會「醫療輔具暨鑲牙申請作業」系統有申配同側義眼紀錄者，得免附診斷證明書
      或身心障礙證明。
三、申請後至合約廠商服務據點裝配。( 義眼合約廠商服務據點請洽各縣市榮服處或至
      本會網站查詢：主要服務 \ 就醫服務 \ 身障輔具輔助 )

其他醫療輔具
(不含電動輪椅、

氣墊床 )
酌配

領有榮民證或
義士證之身障
或身體孱弱人
員

依器具使
用年限

一、榮民證或義士證正、反面影本。
二、西醫健保合約醫療院所三個月
      內診斷證明書正本 ( 除外項
      目，請見備註 )，並於診斷證
      明書敘明申請輔具項目。

榮民服務
處、榮譽國
民之家、臺
北榮民總醫
院身障重建
中心

一、各醫療輔具項目種類請洽各縣市榮服處或至本會網站查詢：主要服務 \ 就醫服務 \
      身障輔具輔助。
二、手杖得由受理申請單位開具之評估紀錄表替代診斷書，評估紀錄表格式請洽各縣市
      榮服處或至本會網站查詢：主要服務 \ 就醫服務 \ 身障輔具輔助。
三、盲杖、四腳手杖、拐杖、摺疊式助行器、一般型輪椅、不銹鋼洗澡、便盆兩用椅輔
      具得檢附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正本申請 ( 身心障礙證明需符合規定之身障類別
      及等級，請洽各縣市榮服處或至本會網站查詢：主要服務\就醫服務\身障輔具輔助)。
四、每人每年依實際需要，最多以申請二項為原則。
五、專案申請特製輪椅者，需檢附由復健科或骨科或神經內科或神經外科專科醫師簽章
      開立之診斷書 ( 診斷書內需敘明申請特製輪椅及原因；申請人居住縣市，如無健保
      特約醫事機構之上開四項專科醫師，得檢附當地公立醫院或衛生所醫師出具診斷書
      )；並附輔具評估表 ( 格式請洽各縣市榮服處或至本會網站查詢：主要服務 \ 就醫服
      務 \ 身障輔具輔助 ) 。
六、身心障礙證明正本驗畢歸還。由受理單位影印乙份並註明與正本相符留存。

鑲牙

可選擇至受
理單位登記
於榮民 ( 總 )
醫院或自行
至牙醫門診
就診

公費就養榮民
( 公費入住榮
家者或領有榮
民每月給與者
)

全口假牙
4 年、非
全口假牙
2 年

一、榮民證或義士證正、反面影本。
二、西醫健保合約牙醫院所三個月
      內診斷證明書正本。( 若申請
      全口假牙補助，診斷書應記載
      為全口無牙，並製作全口假牙 )
三、收據需為當年度，若屬跨年度
      治療，診斷書內應載明鑲牙起
      迄日期。

榮民服務
處、榮譽國
民之家

一、全口假牙補助：上限 4 萬元 ( 診斷書需評估並記載為全口無牙，製作全口假牙 ) ，
      得每 4 年申請一次。
二、非全口假牙補助：上限 1 萬 5 仟元，得每 2 年申請一次。
三、非屬公費就養榮民身分者，建議洽詢各縣 ( 巿 ) 政府社會局或衛生局等相關補助資
      格，或洽詢各榮民 ( 總 ) 醫院鑲配事宜。

六榮服處舉辦就學、就業及職訓座談會

宜蘭縣榮服處與宜蘭縣政府聯合舉辦徵才活動，榮民參與踴躍。
� （圖片提供／宜蘭縣榮服處）

【
本
刊
訊
】
宜
蘭
縣
、
桃
園
市
、
新
竹
、

雲
林
縣
、
嘉
義
、
澎
湖
縣
榮
服
處
最
近
分

別
舉
辦
榮
民
就
學
、
就
業
及
職
訓
座
談
會
，

輔
導
會
就
學
就
業
處
處
長
董
龍
泉
、
副
處

長
池
玉
蘭
分
別
與
會
，
聽
取
榮
民
眷
就
學

及
就
業
方
面
的
心
得
、
建
議
與
需
求
。
座

談
會
邀
請
學
者
針
對
就
業
市
場
、
趨
勢
及

就
學
管
道
分
析
，
與
會
榮
民
眷
反
應
熱
烈
。

董
龍
泉
處
長
及
池
玉
蘭
副
處
長
分
別
在

各
地
座
談
會
表
示
，
因
應
募
兵
制
暫
行
條

例
第
三
條
之
一
施
行
，
及
榮
民
結
構
青
壯

化
轉
變
，
輔
導
會
為
使
志
願
役
退
除
役
官

兵
及
青
壯
榮
民
順
利
轉
戰
職
場
，
積
極
推

動
就
學
、
就
業
及
職
訓
等
各
項
服
務
。

各
地
榮
服
處
處
長
及
輔
導
會
就
學
就
業

處
就
學
科
長
蕭
振
嘉
，
分
別
在
各
地
座
談

會
中
，
介
紹
輔
導
會
為
推
動
募
兵
制
暫
行

條
例
新
增
五
項
辦
法
，
包
括
「
生
活
津
貼

發
給
辦
法
」
、
「
參
加
職
業
訓
練
補
助
辦

法
」
、
「
創
業
貸
款
利
息
補
貼
辦
法
」
、

「
職
業
訓
練
機
構
輔
導
志
願
役
退
除
役
軍

人
就
業
獎
勵
辦
法
」
及
「
民
營
事
業
機
構

團
體
及
私
立
學
校
進
用
獎
勵
辦
法
」
，
以

協
助
志
願
役
退
除
役
軍
人
勇
闖
職
涯
，
開

創
人
生
及
事
業
的
第
二
春
。

宜
蘭
縣
的
座
談
會
由
榮
服
處
長
毛
惠
民

主
持
，
邀
請
創
業
有
成
榮
民─

康
德
人
文
關

懷
協
會
總
幹
事
陳
璟
農
、
及
基
讚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邱
文
正
，
分
享
創
業
心
路
歷
程
。

桃
園
市
的
座
談
會
，
由
榮
服
處
長
林
火

土
主
持
，
邀
請
中
原
大
學
商
學
院
院
長
劉

立
倫
分
享
他
的
職
涯
歷
程
經
驗
，
有
榮
民

眷
及
志
願
役
屆
退
軍
人
一○

一
人
參
加
。 

新
竹
榮
服
處
邀
集
十
五
家
新
竹
地
區
企

業
及
私
立
學
校
代
表
，
舉
辦
聯
誼
座
談
，

由
榮
服
處
長
李
少
民
主
持
，
他
表
示
，
榮

服
處
將
每
季
定
期
辦
理
聯
誼
座
談
，
鼓
勵

企
業
、
學
校
進
用

榮
民
眷
與
志
願
役

退
除
役
官
兵
。

雲
林
縣
的
座
談

會
由
榮
服
處
長
白

永
成
主
持
，
邀
請

榮
民
博
士
學
人
歐

陽
光
教
授
分
享
就

業
歷
程
，
分
析
職

場
就
業
趨
勢
及
就

學
管
道
；
又
邀
請

通
過
退
除
役
特
考

及
高
考
的
榮
民
何

仁
達
，
分
享
國
家

考
試
經
驗
。
還
安

排
兩
位
職
涯
諮
詢

師
進
行
職
涯
諮
詢

服
務
。

嘉
義
的
座
談
會
由
榮
服
處
長
董
順
主

持
，
他
鼓
勵
與
會
榮
民
眷
，
隨
時
充
實
專

業
技
能
，
建
立
職
涯
優
勢
，
才
能
夠
抓
緊

創
業
或
轉
業
的
時
機
。

澎
湖
縣
的
座
談
會
由
榮
服
處
長
韓
忠
義

主
持
，
邀
請
國
立
澎
湖
科
技
大
學
海
洋
運

動
與
遊
憩
系
主
任
胡
俊
傑
教
授
，
分
析
與

解
說
澎
湖
就
業
市
場
、
目
前
職
場
就
業
趨

勢
及
就
學
管
道
。

志
願
役
退
除
役
軍
人
若
有
就
業
、
就

學
及
職
訓
需
求
，
歡
迎
洽
詢
。
宜
蘭

縣
榮
服
處
電
話
：
（○

三
）
九
三
八○

二
三
三
；
桃
園
市
榮
服
處
：
（○

三
）

四
三
七
五
八
六
三
；
新
竹
榮
服
處
：
（○

三
）
五
七
五○

六
六
六
；
雲
林
縣
榮
服

處
：
（○

五
）
五
三
二
二
七
四
二
；
嘉
義

榮
服
處
：
（○

五
）
二
七
七
七
二
四
五
，

澎

湖

縣

榮

服

處

：
（

○

六

）

九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

頭    獎
( 獎別 1) 第 10363組  90385

儲券之組別及號碼均相同者
一個，獨得新臺幣參拾萬元
整。

貳    獎
( 獎別 2)

第10332組 第10376組 第10386組 第10388組 第10388組
儲券之組別及號碼均相同
者，每個各得新臺幣伍萬元
整。31690 72957 37647 19213 43607

參    獎
( 獎別 3) 91812 各組號碼相同者，每個各得

新臺幣捌佰元整。

肆獎
(獎別 4) 31451 68578 各組號碼相同者，每個各得

新臺幣伍佰元整。

伍    獎
( 獎別 5)

09600 37756 38988 39637 48466
各組號碼相同者，每個各得
新臺幣壹佰貳拾元整。

54774 69782 71317 92434 98226

附    獎
( 獎別 9) 192 250 各組末三號相同者，每個各

得新臺幣壹拾柒元整。

開獎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5 日（自 104 年 4 月 1 日至 105 年 03 月 21 日止

售出之儲券均適用）領獎期限：自 105 年 4 月 1 日起至儲蓄獎券到期後 6個月內止。

「國軍金融理財服務網」已正式上線開辦，提供多項金融理財商品供國軍官兵同仁選

用，詳情請至國防部主計局軍網首頁參閱，本會及各地區財務單位將竭誠為您服務！

國軍同袍儲蓄會軍人儲蓄獎券第385次中獎號碼單

【
本
刊
訊
】
臺
北
榮
總
護
理
長
廖
淑
貞
致
力

胸
腔
急
重
症
病
人
的
照
護
，
曾
協
同
醫
療
團
隊

全
力
搶
救
八
仙
粉
塵
爆
、
肺
臟
移
植
、H

7
N

9

流
感
、S

A
R

S
 

等
複
雜
重
症
患
者
，
也
積
極
推

動
服
務
品
質
管
理
與
護
理
設
備
的
創
新
發
明
，

日
前
榮
獲
救
國
團
一○

五
年
「
青
年
獎
章
」
。

「
青
年
獎
章
」
已
邁
入
第
六
十
年
，
每
年
由

各
行
業
中
共
推
選
出
三
百
三
十
位
優
秀
青
年
，

經
三
階
段
評
選
，
最
終
十
一
位
脫
穎
而
出
，
今

年
的
得
獎
者
中
有
一
位
是
臺
北
榮
總
護
理
長
廖

淑
貞
。

她
除
了
致
力
於
胸
腔
急
重
症
病
人
的
照
護
，

也
積
極
推
動
服
務
品
質
管
理
，
曾
榮
獲
「
全
國

醫
療
品
管
圈
大
會
金
獎
」
，
更
致
力
護
理
設
備

的
創
新
發
明
，
包
括
微
笑
磁
扣
手
套
、
約
束
手

套
、
小
丸
的
防
護
罩
等
，
其
中
「
約
束
手
套
」
獲

得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的
新
型
專
利
認
證
。 

廖
淑
貞
強
調
：
「
獲
獎
是
責
任
的
開
始
。
」

外
界
對
護
理
工
作
只
有
「
超
級
辛
苦
」
的
印
象
，

許
多
人
不
敢
投
入
。
但
護
理
師
是
一
份
與
人
緊

密
互
動
的
工
作
，
有
付
出
就
有
回
報
。
她
更
表

示
，
想
繼
續
推
廣
認
識
護
理
、
了
解
護
理
的
工

作
，
讓
中
學
生
願
意
將
護
理
職
業
納
入
生
涯
規

劃
，
使
護
理
工
作
能
繼
續
發
光
發
熱
。

臺
北
榮
總
護
理
長
廖
淑
貞
榮
獲
青
年
獎
章

廖淑貞（右）獲獎後與丈夫張文忠開心合影。
� （圖片提供／廖淑貞）

　臺北榮總身障重建中心每年定期派員巡迴各榮家、榮
總分院，提供包括輪椅、沐浴椅、助行器及手杖等專業
輔具檢測維修服務，讓有輔具維修需求的人員得到適切
優質的服務，充分落實專業性、可近性、可及性的輔具
服務。巡迴服務時間請洽：臺北榮總身障重建中心網站
／巡迴服務。� （圖片提供／北榮身障重建中心）

輔具維修 北榮身障重建中心最專業


